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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5_A4_A7_E5_c73_116688.htm 根据教育部、贵州省

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有关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要求，今年我校研

究生招生工作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控制规模，保

证质量；继续坚持按需招生、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和

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的原则。为做好2005年的招生录取工作

，现将我校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作如下安排： 一、组织机构

及管理 （一）学校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（成员名单

见贵大办〔2004〕19号文件）。 （二）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

复试工作办公室，负责人由本学院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领导

担任。 （三）各硕士点成立复试小组，小组成员不得少于3

人。 二、调剂工作 （一）调剂原则： 1、原则上按照同一学

科门类调剂，考生的初试成绩一定要达到教育部规定的C类

地区复试分数要求。 2、跨学科门类调剂： ⑴该生的分数一

定要达到其第一专业在C类地区的同一学科门类的分数要求

； ⑵该生的分数要达到C类地区调剂专业的分数要求。 3、统

考科目相同或相近（全国统考的四类数学及招生单位自命数

学均可视为基本相同的统考科目）； 4、各类调剂中，坚持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 （二）参加MBA联考、法

律硕士联考及单考的考生，不能跨专业调剂。 三、关于拟破

格复试录取“线下生”问题 （一）拟破格复试录取的“线下

生”必须是第一志愿考生并在本专业中专业成绩名列前茅：

“线下生”优先考虑基础学科、艰苦专业以及国家急需但又

难以完成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；同等条件下，贵州籍考生优



先。 （二）降分幅度：原则上总分控制在5分以内，单科5分

以内；特殊情况须有专题报告。 （三）指标控制：原则上不

得超过本学院招生规模的3%；MBA联考、法律硕士联考的“

线下生”分别不能超过5名。 （四）“线下生”参加复试，

须由各学院提交申请报告，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查呈报贵州

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。未经贵州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同

意，一律不得参加复试。 四、关于师资专项计划 师资专项计

划，在第一志愿生源不足的情况下，可以调剂符合要求的非

应届考生（推免生除外）。具体要求： （一）各专业均可招

收； （二）必须是为各类高校培养师资； （三）录取前必须

与定向或委培学校签定定向或委培合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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